
 

2017 年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 

陳瑋佑 

姻摘要引 

為提升法律解釋適用之安定性並減輕個案之論證負擔，法學研究之重要

任務ち之一つ在於建構法釋義學之概念｠體系を此冶作業係以最高法院裁判

之研究為其重要部分を針對民事訴訟法上る國家審判權れ｠る國際管轄權れ｠

る土地管轄權れ｠る當事人能力れ｠る訴訟代理れ｠る裁判費れ｠る確認利

益れ｠る訴之客觀合併れ｠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れ｠る被告之追加れ｠る訴

訟參加れ｠る訴訟告知れ｠る第二位主張責任れ｠る自認れ｠る舉證責任れ｠

る證據能力れ｠る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制裁れ｠る證明度れ｠る爭

點效れ及る準再審れ等制度之解釋適用，最高法院於 2017年作成數則值得

注意之裁判｠決議を其中，有延續｠確認或偏離｠調整最高法院向來之見解

者，亦有首次表示意見者を本文乃一面加以整理｠分析，一面對之進行初步

檢討，以作為後續輔展解釋論之基礎を 

關鍵詞：管轄權合意、非法人團體、確認法律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、繼承

債權之訴訟上行使、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法律上利害關係、規範

說、訴訟行為之解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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